
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崇川经济开发区职工食堂服务采购项目
二、服务对象和内容：

(1)服务对象：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

(2)服务项目：为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提供日常工作餐，含早餐、午餐等加工服务。含相关烹饪、清洁等必须的餐饮服务。

三、食堂工作基本要求及服务费发放办法

   （一）工作要求及服务费发放

1、管委会共有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约240人，食堂分职工食堂、接待餐厅。

2、用餐时间：拟为早餐7:45-8:45、午餐11:30-13:00，正常情况下工作日提供用餐，非工作日或工作时间费用按实结算。

3、中标人具体制作、服务范围：职工食堂每日早餐供应品种不得少于10种，午餐供应不少于6种（原则上为两大荤、一小荤、两素、一汤）。菜谱安排注重营养均衡，饭菜制作确保可口卫生。接待餐厅根据需要不定期使用，接待餐要体现健康膳食的特色。接待餐根据需要经招标人审定批准后供应。

4、人员组成：厨师（满足制作接待用餐的要求）、勤杂工人员。★年龄要求：主厨、副厨55周岁及以下，其余60周岁以下。建议人员组成如下（不得少于7人）：主厨1人、副厨1人、勤杂工5人。

5、服务费发放办法：以年服务费除以12个月为当月基数，根据食堂日常考核确定当月发放数额。

6、原辅料采购：食堂的原辅料由招标人进行采购，中标人派人参与验收。中标人不得私自从市场采购，如发现私自采购原材料，招标人将给予中标人采购物资价值5倍的经济处罚。

建议人员组成如下（不得少于7人，单项人员配备不得少于此项人员组成要求）：
主厨（持有相关证书并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1      人

副厨                                        1      人

勤杂工                                      5      人

7、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减半发放当月中标人服务费，并依法追究中标人的责任。

8、中标人服务人员需通过面试后方能录用。如中标人需调整驻场人员，需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更换。招标人有权对不满意的服务人员提出调配或更换要求，中标人在收到书面通知1个月内调配或更换到位。如不经招标人同意随意更换人员的，招标人将对其进行处罚。
9、招标人对中标人进行两个月的试用考察，试用考察期内如招标人对中标人满意度低，中标人应更换此项目的驻场人员。更换人员后仍不能满足招标人的需求，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二）其他要求

1、中标人对派驻在招标人现场的服务人员负责管理，中标人服务人员要遵守餐饮法规以及招标人各项规定，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并监督实施，不得与招标人职工发生争吵或冲突，如发现违规者，招标人有权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中标人在服务中不得收取现金，发现一次罚款500元。

2、中标人安排厨房工作，负责厨房管理；按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和招标人的要求条款从事生产经营，按要求制定出适合招标人职工的食品，并保证出品质量，提供安全食品，确保饮食安全；配合招标人建立内控体系，卫生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

3、中标人不得将食堂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一经发现，招标人有权取消其食堂服务资格，并给予经济处罚或追究法律责任。

4、食堂餐厅、操作间等均属于中标人管理范围，中标人保证食堂区域卫生、整洁。

5、因中标人管理不善造成食物中毒，由中标人负全部责任。

6、招标人提供操作间现有的大型灶具、冰箱等设备，中标人员工使用的劳护用品由中标人自行解决。餐桌、餐椅等食堂主要设备由招标人负责配置。

7、中标人必须保护好食堂所有财产，经营期满后，保证房屋、设备、设施、墙面、地面的完好，若有损坏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8、中标人服务所需用工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要求，依法用工。如发生用工纠纷，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9、中标人负责生产场所的用电、用气、消防安全等综合安全工作，服从招标人职能部门的统一管理，确保各安全无事故。如因中标人引起的综合安全事件事故，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四、服务期限：本次招标服务期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经招标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三年服务到期后，经招标人综合考核，成绩达到良好（80分及以上），可酌情续签下一年合同，续签期限不超过二年。

续签合同的前提：

①如有增值加分项，即“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入库承诺增值分的单位须在一年内完成“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入库，如一年内未完成此项指标，招标人将扣除其一个季度的服务费及年度奖金，且取消其服务资格，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②如无增值加分项得分企业，在服务期间完成“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入库的，可以在服务期满后续签一年。
五、中标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中标人在遵守国家有关法规以及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下，提供餐饮服务工作。接受甲方对食堂服务的全面考核评估。中标人的项目履约保证金为10000元。服务者在服务期内若均无相应扣罚,合同期满后，退还履约保证金。

（二）中标人为食堂工作直接责任人，负责饭菜制作服务、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餐具清洗消毒、环境卫生和操作卫生等，参与食品原料验收、协助菜品定价等。

（三）中标人派驻在招标人食堂的服务工作人员，年龄及学历需符合招标人要求，如有超出年龄段的人员需经招标人同意。

（四）中标人派驻在招标人食堂的服务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和《食品安全法》要求，依法用工，持证上岗。如发生用工纠纷，由乙方自行解决。中标人必须保证其人员队伍和技术力量稳定。

（五）中标人负责其服务人员的管理，配合招标人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其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规、安全生产法规、消防安全法规和甲方规定，责任落实到个人。中标人在服务期内，由于原料加工、烹调过程中引发的食品安全、消防、人员伤亡等大小事故，应承担全部责任及费用。

（六）中标人必须自觉接受招标人的管理，主动配合常检查，虚心听取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措施。如果中标人出现违纪、违规、违法、违约情况，按相关管理规定接受招标人的处罚。

（七）中标人必须严格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招标人的要求进行饭菜制作服务工作，保证一日两餐正点、足量、优质、安全，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

（八）中标人菜品制作所需原料均由招标人负责采购。中标人不得私自采购，一经发现，招标人将给予中标人采购物资价值5倍的经济处罚。

（九）中标人不得将招标人食堂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一经发现，视同中标人违约，招标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罚没项目履约保证金，同时保留追究中标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十））中标人必须保证整个食堂区域和人员的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操作卫生达到卫生监督部门的规定，严格执行餐具清洗消毒制度。清洗、消毒、保洁用品及劳动卫生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由乙方承担。

（十一）经营期间，招标人的厨房设备维修工作由招标人负责，但因中标人操作不当或人为损坏的维修费由中标人负责。物品的申购及设备维修由中标人提出申请，招标人审核同意后再进行采购及维修。

（十二）招标人职工如对中标人提出不正当要求，中标人有权拒绝并向相关部门举报，招标人依据单位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及时处理。

崇川开发区职工食堂服务人员日常检查表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第＿＿＿＿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食品安全
	所有员工是否健康上岗
	
	
	
	
	

	
	所有餐具是否按规范清洗、消毒、存放，并有清洗消毒记录
	
	
	
	
	

	
	所有食品原料是否经清洗干净后加工销售
	
	
	
	
	

	
	有无销售混有异物杂质、严重烧焦炒糊、过期腐败变质食物
	
	
	
	
	

	
	食堂有无冷荤凉菜制作销售
	
	
	
	
	

	
	每餐食物是否按规定留样，并有留样记录
	
	
	
	
	

	
	生熟食物、成品半成品食物是否分开存放
	
	
	
	
	

	
	有无剩饭剩菜隔夜销售，隔顿销售的是否在确认没有变质后回锅煮透销售
	
	
	
	
	

	
	面点、饭菜是否使用专用工具
	
	
	
	
	

	
	工具、容器使用前后是否清洗干净，分开使用，定位存放
	
	
	
	
	

	
	有无食物中毒事故发生
	
	
	
	
	

	服务质量
	每餐是否准时开饭
	
	
	
	
	

	
	每餐是否开足规定的花色品种
	
	
	
	
	

	
	职工餐和接待餐是否专人专灶并达到规定的标准
	
	
	
	
	

	
	员工工作时间有无打闹、闲聊、瞌睡、吸烟等
	
	
	
	
	

	
	员工接待职工是否服务热情文明
	
	
	
	
	

	
	员工有无与职工发生争吵、打斗
	
	
	
	
	

	
	职工满意度统计
	
	
	
	
	

	清洁卫生
	员工是否规范穿戴工作服、工作帽、口罩、一次性手套，佩戴工作牌
	
	
	
	
	

	
	员工是否留长指甲、披肩发、涂指甲油，工作时间有无穿拖鞋、戴首饰
	
	
	
	
	

	
	员工是否勤换衣物，勤洗澡洗手，不随地吐痰
	
	
	
	
	

	
	所有工作区域有无杂物、垃圾、积水、浮灰、霉点、蛛网
	
	
	
	
	

	
	室外包干区有无垃圾，是否随意堆放杂物，交通工具是否停放整齐
	
	
	
	
	

	
	下水道、排污槽是否及时清理
	
	
	
	
	

	
	所有食堂设施使用前后是否清洗干净
	
	
	
	
	

	
	就餐人员离开后餐桌是否及时清洗干净
	
	
	
	
	

	
	公共场所有无晾晒员工个人棉被、衣物等
	
	
	
	
	

	
	食堂冰箱、橱柜等是否存放员工个人物品
	
	
	
	
	

	劳动纪律
	员工上下班有无考勤记录
	
	
	
	
	

	
	工作时间员工有无迟到、早退、未经批准擅自离岗
	
	
	
	
	

	
	未经批准员工有无擅自换班、调休
	
	
	
	
	

	
	工作时间员工有无干私事
	
	
	
	
	

	
	员工有无将食堂物资私自带出或转让他人
	
	
	
	
	

	
	未经批准有无擅自接待用餐
	
	
	
	
	

	
	工作时间员工有无饮酒
	
	
	
	
	

	
	是否自觉接受招标人食堂管理领导、部门常规和突击检查及安排的其他工作
	
	
	
	
	

	
	员工有无破坏食堂设施
	
	
	
	
	

	
	是否无故缺席上级部门和招标人的有关会议、培训
	
	
	
	
	




